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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為延攬、留住頂尖教學、研究人員與高等教育經營管理人才，以提升本校學術績效及經營管

理達國際水準，特訂定本辦法。 

貳、 範圍 

本校編制內現任或新聘之教學、研究人員，及編制外高等教育經營管理人員彈性薪資均屬本

辦法之適用範圍。惟若校外經費之補助機關(構)對於適用對象有其限制，則從其規定。 

參、 權責單位 

中華大學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審核。 

肆、 名詞解釋： 

一、特殊優秀人才：係指經本校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依本辦法第八條之規定審

查合格人員。 

二、彈性薪資：係指本辦法所稱特殊優秀人才在本校正規薪制所支給之薪資外，另依本辦法

核給之薪酬。 

三、國內新聘人員：係指本校所聘任之首次於國內受聘之特殊優秀教學、研究人員與高等教

育經營管理人才，但不含自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學術研究機關(構)延

攬之人員及已退休之軍公教人員再任者。 

四、現任教研人員：係指任職本校兩年以上之編制內教研人員。 

五、編制外高等教育經營管理人才：指具有卓越高等教育管理經營經驗或專業背景之人士。 

六、特聘之教研人員：指因本校特別需要所延聘之具有專業才能、特殊成就之教學研究人員。 

伍、 內容 

第一條  中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延攬、留住頂尖教學、研究人員與高等教育經營管理人才，

以提升本校學術績效及經營管理達國際水準，特訂定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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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辦法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特殊優秀人才：係指經本校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依本辦法第八條之規

定審查合格人員。 

二、彈性薪資：係指本辦法所稱特殊優秀人才在本校正規薪制所支給之薪資外，另依本

辦法核給之薪酬。 

三、國內新聘人員：係指本校所聘任之首次於國內受聘之特殊優秀教學、研究人員與高

等教育經營管理人才，但不含自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學術研究機

關(構)延攬之人員及已退休之軍公教人員再任者。 

四、現任教研人員：係指任職本校兩年以上之編制內教研人員。 

五、編制外高等教育經營管理人才：指具有卓越高等教育管理經營經驗或專業背景之人

士。 

六、特聘之教研人員：指因本校特別需要所延聘之具有專業才能、特殊成就之教學研究

人員。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編制內現任或新聘之教學、研究人員，及編制外高等教育經營管

理人員。惟若校外經費之補助機關(構)對於適用對象有其限制，則從其規定。 

第四條  本校對於下列特殊優秀人才得支給彈性薪資： 

一、特殊學術榮譽類：由本人檢附證明文件，陳請校長核定後得發給下列彈性薪資，並

以佔年度彈性薪資總額百分之二十為原則。 

(一)國內外知名國家院士：每月8至12萬元為原則。 

(二)獲教育部國家講座：每月6至8萬元為原則。 

(三)獲教育部學術獎、科技部傑出特約研究人員獎：每月4至6萬元為原則。 

(四)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每月 2至 4萬元為原則。 

二、教學類：參與教學卓越計畫相關專案且表現優異之人員，由業務主管單位檢附資料提

送各相關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同意後，發給彈性薪資，並以佔年度彈性薪資總

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 

三、服務類：依據「中華大學優良導師與系輔導員遴選與獎勵辦法」「中華大學教師傑出

輔導獎遴選及獎勵辦法」及「中華大學教師傑出服務獎遴選及獎勵辦法」獲獎者，由

業務主管單位檢附資料提送各相關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同意後，發給彈性薪

資，並以佔年度彈性薪資總額百分之十為原則。 

四、特聘之教研人員類：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給彈性

薪資每月 1至 3萬元；新聘國際人才得依其領域及職級之國際薪資核給標準，支給

扣除本薪及學術研究費後差額之彈性薪資。本類彈性薪資並以佔年度彈性薪資總額

百分之十為原則。 

五、編制外高等教育經營管理人才類：依行政程序聘用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給彈性

薪資，每月 1至 3萬元，並以佔年度彈性薪資總額百分之十為原則，其有關條件以

契約訂之。 

本辦法所訂各類彈性薪資佔當年度彈性薪資總額之比例，得視每年度實際運用之需要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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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調整，但仍應依據經費來源使用相關規範之規定辦理。 

第五條  獲獎勵人才薪資與校內同職等人員之最低薪資差距為每年 5千元至 144 萬元之間，除前

條第二、三款依各該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外，其餘以發給每年 12 個月為原則。 

第六條  本校現任教研人員或國內新聘人員具特殊優秀表現，依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

優秀人才措施」相關辦法申請獲審查通過者，得在該經費下發給每月 1至 2萬元之彈性

薪資。 

前項人員依教育部「補助未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或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專院校實

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申請作業」相關辦法申請獲審查通過者，得在該獲補助經費下

發給彈性薪資。 

第七條  本校現任教研人員在研究及產學服務有具體優良成果，符合以下條件之一，並經系主任

及院長推薦者，得申請科技部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 

一、近五年內所發表之 SSCI、SCI、EI、TSSCI、A&HCI、THCI 期刊論文篇數，須達該院

升等教授資格篇數之兩倍以上。 

二、近五年內獲校內傑出產學合作獎一次以上。 

三、近五年內獲校內傑出研究教師獎一次以上。 

四、近五年內之校內教師綜合績效評鑑成績或教師評鑑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等項

次之績效責任總點數為該院前 3%以內達二次以上。 

五、近五年內獲科技部計畫(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除外)通過合計執行五件(年)以上。 

申請人曾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其採計年限得延長二年。 

第八條  本辦法第四條彈性薪資之經費來源，為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

畫」、「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獎勵及補助經費」或

其他補助款及本校預算(若經費來源不足時，得視財務狀況做必要之調整)。 

教育部之彈性薪資經費，以支給教學及產學服務之績優人才為主。 

第九條  本校為審查本辦法第四條以外之特殊優秀人才及其彈性薪資，應設「中華大學特殊優秀

人才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簡稱本委員會)」。 

本委員會委員由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研發長、各院院長、及校長推薦之教授二

位擔任，並由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 

本委員會得視需要召開會議，決議事項需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方為通過。委員若因迴避而缺席時，得不列入應出席人數計算。 

本委員會進行校內現任教研人員申請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時，應兼顧申請人在教學、

研究、服務各面向之成就與表現，與未來預期達成之績效是否達國際水準。 

第十條  依本辦法第五條申請彈性薪資者，悉由本校權責單位依該補助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審查

及提報作業，並依獲核定人員及補助金額簽辦彈性薪資發給事宜。 

第十一條  教師可同時獲得本辦法第四條各款之彈性薪資，且得支領科技部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

秀人才及教育部彈性薪資補助。 

第十二條  彈性薪資獎勵人員之績效要求及評估機制： 

一、依本辦法第四條規定申請獲支給彈性薪資之人員，除教學及服務類由各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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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相關法規所規定應具備之條件審議外，其餘類別應於獎勵結束前 6週繳交教

學、研究、產學、服務等成果報告，作為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評估當年度績效之

參考。獲獎者應在獲獎時之表現基礎上，於獲獎年度內有具體進步，且通過彈性

薪資審議委員會之審議，以作為下年度續核給彈性薪資之依據。 

二、依本辦法第六條規定申請獲支給彈性薪資之人員，應依補助機關(構)之規定繳交

績效報告，並達成本校之績效要求，俾作為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續核給彈性薪資

與否之審核依據。 

第十三條  本校對於新聘人才，除依本校延攬優秀人才來校服務辦法申請機票費補助及免費住宿

本校實習旅館外，得另提供必要之教學、研究及行政支援。 

第十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或補助機關(構)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報教育部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陸、 相關文件 

無。 

柒、 使用表單 

無。 


